
  

 

赤政办字„2020‟56 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林草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委办局： 

近年来，我市林地草原未批先占、违法违规改变林地草原用

途问题呈高发态势。为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资源保护，规范征占

用林地草原行为，提高森林草原管理水平，促进森林草原资源合

理利用和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森林草原资源是我市生态环境的主体，保护好森林草原资源

是全市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把全市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好、发展好。 

二、严格工作程序，加强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 

（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一是执行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审核审批。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依

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不得未批先占、不得违法违规改变林



 

 

地用途。二是强化临时占用林地监督管理。不得在临时使用的林

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恢复植被

和林业生产条件。三是建立使用林地“负面清单”制度。对于组

卷材料弄虚作假或发生重大林地违法案件的，将约谈整改，对于

整改不力的，暂停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四是坚持森林限额采伐管

理。各旗县区林草部门要加强采伐监督，不得超证采伐，皆伐地

块及时清理伐根，采伐迹地严禁种植农作物，采伐后及时更新造

林，对监管不到位致使违法案件频发的，暂停采伐证发放。五是

持续开展森林督查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及

时掌握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现状及其消长变化，全面掌握违法违规

破坏森林资源情况，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常态化、动态化、规范化。 

（二）加强草原资源保护管理。一是加强基本草原管理。除

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建设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批准同意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生建设项目和国

防、外交建设项目外，不得占用基本草原。贯彻《自治区矿山环

境治理实施方案》要求，严禁在草原上乱采滥挖，不再新上矿产

资源开发等工业项目,已经批准在建运营的矿山等项目到期退

出。实行严格的草原野生植物采挖许可证制度。加强草原生态监

测和固定监测点建设。二是严格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认真执行

《草原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征占

用草原审核审批程序规定》《赤峰市征占用草原审核审批办法（试

行）》，对征占用草原进行全过程监管，跟踪检查用地情况，坚决

杜绝化整为零、少批多占、未批先建、批此占彼等行为的发生。

三是严格依法维护农牧民使用草原的权利。规范流转行为，调动



 

 

农牧民自觉保护和建设草场的积极性。 

三、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 

一是加强林业执法。持续保持对各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的高压态势，加大对涉林案件的查处力度，统筹林草、公安、

自然资源、检察院、法院等执法监管力量,加快各类案件勘察、

鉴定、查处，各级森林公安机关要严格落实《森林法》及其第八

十二条之规定和《赤峰市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纪要》、市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工作会议“四

个不变”工作要求，切实履行好职责。二是加强草原执法。认真

贯彻执行《赤峰市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条例》，严禁开垦草原，

依法严厉查处乱开滥垦、乱采滥挖、未批先建等各类破坏草原资

源和违反草原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行为。 

四、加强领导统筹，全面提升协调保障能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森

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持续加强

对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严格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生态

建设与保护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市政府对旗县区政府完成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目标情况进行考核，并公开考核结果，发挥评价考

核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 

（二）加强宣传动员。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

普及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宣传媒介和手段，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活动，持续、深入地宣传森林草原保护

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依法保护的意识。



 

 

将普法宣传和执法工作有机结合，及时对典型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进行通报曝光，进一步提高违法典型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做到

宣传带动执法，执法促进宣传。 

（三）加强队伍建设。建立林草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动协调机

制，过渡期间由森林公安履行行政执法职能。林草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林业草原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尽快建立林草综合执法队伍，

加强执法培训，完善执法设备，不断增强执法队伍的能力水平。

充实基层专职或兼职管护队伍，落实管护责任，健全管护制度，

充分发挥护林员和草管员的作用。 

（四）加快信访件调查处理。各有关地区要高度重视国家林

草局交办的破坏森林草原资源信访件及案件办理工作，坚持即收

即办、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力把国家林草局的要求落到实处，

把问题整改到位。 

 

 

 

2020 年 10 月 12 日 


